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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體育班棒球項目學生 

課業輔導提升試辦計畫 

 

110年10月27日臺教體署學(一)字第1100039253號函 

111年11月9日臺教體署學(一)字第1110041832號函 

112年10月31日臺教體署學（一)字第1120044039號函 

一、計畫目的 

以系統化評估學生之學習狀況及問題，並根據學生學習狀況進行

課業輔導分班或分組差異化教學。同時藉由提供支持方案包含運

用學習問題對應之教學資源、邀請學科領域專家協助給予專業支

持等措施，以達成提升課輔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成效之目的。 

二、試辦範圍：雲林縣、嘉義縣、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所屬設有體育

班棒球項目之國民中小學。 

三、補助對象：雲林縣、嘉義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參與本試辦計畫

之縣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四、實施對象及須配合辦理事項 

(一) 通過本試辦計畫申請之國民中小學為實施對象。 

(二) 實施對象須配合本試辦計畫評估學生學習狀況之目的，協助

本計畫安排及辦理校內體育班棒球項目學生之電腦化或紙

筆評量。 

(三) 通過本試辦計畫申請之國民中小學體育班若有其他運動種

類學生，得併入本計畫參與課輔，且不可獨立成班。 

五、計畫提供之支持方案內容 

(一) 方案 A：協助學校就上述評量分析結果進行學生課業輔導班

級分班或分組建議，並提供師資媒合、學科領域專家每月定

期到校等專業支持。經費方面補助課輔鐘點費、教具等相關

項目。(內容詳見經費表) 

(二) 方案 B：協助學校就上述評量分析結果進行學生課業輔導班

級分班或分組建議，並提供師資媒合之協助。經費方面補助

課輔鐘點費等相關項目。(內容詳見經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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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及支持方案運作流程 

圖一 試辦計畫運作流程及協助範圍 

七、申請條件 

(一) 試辦範圍之學校因體育班學生未符合學校所定之課業出賽

基準或因課業成績低落須辦理課業輔導之情事者，學校得申

請本試辦計畫經費及支持方案辦理課業輔導提升措施。 

(二) 方案 A 可申請校數上限為 6 校；方案 B 可申請校數上限為 6

校，學校可同時申請兩方案，惟本試辦計畫將視申請內容及

校數上限等因素擇一或不予核給支持方案。 

八、申請時間及方式： 

雲、嘉、花、東四縣市所屬學校體育班棒球項目學生 

體育班棒球項目學生全體於 12月進行數學科成就評量前測，做為學習成效參考 

核定通過學校之學生於 1月進行數學科落點施測，了解其學習樣態及癥結點 

方案 A（6 校） 

經費：課輔鐘點費 

教材及教具費 

印刷費及雜支 

媒合課輔教師之

意外險、交通費 

獲得協助： 

提供診斷結果 

師資媒合 

專家定期到校協助 

方案 B（6 校） 

經費：課輔鐘點費 

印刷費及雜支 

媒合課輔教師之

意外險、交通費 

 

獲得協助： 

提供診斷結果 

師資媒合 

 

未申請/核給支持方案者 

 

 

  

 

 

獲得協助： 

提供診斷結果供參

考 

 

體育班棒球項目學生全體進行數學科成就評量後測，做為學習成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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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時間：民國 112 年 1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受理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本署於每年 12月底前完成核定。 

(二) 申請方式：學校申請本試辦計畫經費時，應檢附申請資料送

件檢核表（附件一)及申請表（附件二），申請表附件包含：

學校訂定之體育班學生課業成績出賽基準及經費概算表等

資料 1式 3份，依本試辦計畫規定及程序申請補助。 

(三) 由地方政府統一收齊各申請學校計畫申請表 1 式 3 份後，於

申請時間內函送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九、補助原則： 

(一) 本試辦計畫試辦及所稱課業輔導之課程（科目）為數學科。 

(二) 學校應與相關授課教師協商後，安排適當時間實施相關課程，

並經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本試辦計畫實施時間得自各該主管機關所訂在校時間之非

學習節數時間、夜間、假期或寒暑假實施： 

1. 夜間：每週以 2 日為限，最多不超過 4 節；每日最晚不得

超過 21時。 

2. 假期：每週一日且以上午 (4節課) 為限。 

3. 寒暑假：依各該主管機關所訂之學藝活動或課業輔導相關

規定辦理。但寒假期間，總節數不得超過 8節，暑假期間，

不得超過 32節。 

(四) 每班 6人以上始得開班；有特殊情形(例如低於 6人)報經各

該主管機關核備者除外。 

(五) 國民小學階段，每校每年至多補助新臺幣(以下同)50萬元、

國民中學階段至多補助 55萬元，均依計畫所列核實核定。 

十、教師聘用 

擔任課業輔導之課輔教師，由學校依下列優先順序聘兼之： 

(一) 學校之現職教師 (含代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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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之退休教師。 

(三) 具合格教師資格之儲備教師。 

(四) 有特殊原因無法聘到前三款資格之師資，得報經主管機關同

意送本署備查後，聘具備該學科專長之具大學以上學歷者擔

任教師。 

(五) 若在課輔教師聘用方面遭遇師資難以尋覓之問題，可向本試

辦計畫提出師資需求，計畫端可協助媒合課輔教師。 

十一、 補助項目 

(一) 課輔教師鐘點費：依各教育階段別補助每班每節教師鐘點費

用；國民小學以每節 400元、國民中學以每節 450元為標準。 

(二) 教材教具費(方案 A限定)：教材選擇須先以教育部基本學習

內容教材為主，若有不足者得以購買其他教材；教具則優先

以領域專家到校提供建議之教具項目為主。經費預算上限為

2萬元。 

(三) 印刷費：課輔運作所需之教材或相關資料印刷費，經費預算

上限為 1萬 5,000元。 

(四) 媒合課輔教師之意外險、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及交通費：依經

費概算表實際核實編列。 

(五) 雜支：採全額補助方式補助課輔運作所需之辦公事務用品、

文具或資料郵寄等費用，經費預算上限為 1萬 5,000元。 

(六) 本計畫視年度預算額度，審核補助經費之金額；倘申請金額

超過本署預算編列額度，本署得依比例酌減補助經費額度。 

十二、 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 本試辦計畫經費地方政府應編列配合款，其依據「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第 1、2級縣市自籌款額度應達核定補

助經費之百分之十以上。但屬第 3、4、5級縣市，並申請學

校位於偏遠地區(含極偏、特偏、偏遠學校)或非山非市區，

得參照「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

作業要點之補助比率」編列補助經費，其經費採一期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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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納入地方政府預算，申請撥付經費時請檢具納入預算證

明，惟地方政府若已成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者，則免附預算

證明。 

(二) 經核定補助之學校，由本署委託單位國立中正大學辦理撥款。 

(三) 受補助單位應於當年度 12 月 20 日前，檢附成果報告表（包

括學生名冊、該年度各科目學期成績、學期總成績「期末成

績無需檢附」)及經費收支結算表等資料，報本署委託單位國

立中正大學辦理計畫核結，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期辦理核結者，

次一年度申請計畫經費時，扣核定補助額度之百分之十；連

續二次未依規定或逾期辦理核結者，不得申請本計畫次一年

度經費補助。 

(四) 其餘經費支用等規定，應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如有餘款應予繳回。 

(五) 有關原始憑證自行留存，以備審計機關抽查，惟倘尚未獲審

計部同意就地審計，請於結案時併報。 

十三、 督導考核 

(一) 本項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至其他用途或辦理非體

育班學生學習輔導。如有挪為他用並經查證屬實者，三年內

不得再申請本計畫經費，亦不得申請教育部體育署獎勵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辦理體育班績效優良實施計畫之經費補助。 

(二) 為瞭解各校執行本試辦計畫之情形，本署得不定期派員赴學

校進行實地訪視，以深入瞭解各校執行狀況及困難，俾作為

後續檢討策進辦理方式。 

(三) 對於推動及執行本案績效卓著之學校，本署得視預算編列酌

增次一學年度辦理之經費補助。 

十四、 附則 

本計畫經費補助額度，本署得視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

況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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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體育班棒球項目學生 

課業輔導提升試辦計畫申請資料送件檢核表 

 

送件學校(全銜)：                    

檢附資料 

(請依序檢附) 

檢核 

項目 

自我
檢核 說明 

1 申請資料送件檢核表 □ 需核章。 

2 申請表 □ 
填寫附件一至附件二， 

一式3份。 

3 經費概算表(附件二) □ 需核章，一式3份。 

4 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 

至體育班資料系統上傳體
育班發展委員會會議紀
錄、簽到表及課業成績出
賽基準規定（無須印出)。 

 

(核章處) 

承辦人 學務處 教務處 會計室 校長 

 

 

聯絡電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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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體育班棒球項目學生 

課業輔導提升試辦計畫申請表(範例)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壹、學校資料 

一、校  名 (全銜)：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教育階段：國小 國中 

三、體育班學生人數(各運動項目均要填報) 

運動項目 

年級 棒球   年級總人數 

     

     

     

項目總人數     

 

四、參加計畫之運動項目:                             

五、現有課業輔導之安排： 

目前尚未安排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安排(課表)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8:00 

~18:40 

  七年級 

(15 人) 

王 OO 

   

18:50 

~19:30 

  八年級 

(17 人) 

張 OO 

   

備註(校內既定行程及棒球校外比賽行程)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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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 

1.112/11/3-4 期中成績評量 

2.113/1/13-14 期末成績評量 

校外： 

1.113/10/7-13 台中金龍盃錦標賽 

六、校內其他課業輔導相關計畫/專案列表： 

計畫/專案名稱 課輔對象 課輔時間 

體育署深耕基層棒球扎根

工作計畫 

7~9年級體育班棒球項

目學生 
週二、四下午(17:00-18:00) 

OO 基金會 OO 計畫 7~9年級體育班學生 週六上午(9:30-11:30) 

 

貳、預計申請之協助方案內容（可全選或擇一申請） 

 A 方案（包含師資媒合、專家定期協助、課輔及教材教具等經費補助） 

 B 方案（包含師資媒合與課輔相關經費補助） 

 

參、體育班學生課業成績出賽基準 

已至體育班資料系統上傳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簽到表

及課業成績出賽基準規定 (紙本無須印出)。 

 

肆、課業輔導規劃之師資及課程安排 

序號 開課年/班級 課輔教師 

1 7年級 王 OO 老師(校內現職教師) 

2 8年級 張 OO(退休教師) 

3 9年級 尚未徵得，須計畫協助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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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概算表 

項目 預算數 
說明（單位：元）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內容 

課業輔導  

鐘點費 
72,000 節 160 450 72,000 

1. 112學年度第2學期：每週 O 節*O 週

*O 元＝OOO 元 

2. 113學年度第1學期：每週 O 節*O 週

*O 元＝OOO 元 

印刷費 15,000 式 1 15,000 15,000 
依據數學體檢診斷結果對應之教材、練習

題等紙本印刷費 

交通費  趟    
交通費編列依大眾運輸工具費用編列，

一趟(來回)計算。 

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 
 節  9.5  

請 依 媒 合 課 輔 教 師 實 際 額 度 申 請

(450*2.11%) 

意外險  人  1100  以每人每年度計算。 

雜支 15,000 式 1 15,000 15,000 
課業輔導執行相關用品及雜支，含文具、

資料郵寄及辦公事務用品等。 

 
總計 

 

    備註：依實際開課情形支用。 

交通費、二代健保及意外險項目，為媒合

課輔教師實際額度申請，校內課輔教師不

適用。 

承辦單位(人)             主(會)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陸、預期目標： 

一、落實保障體育班學生受教權益，提供學生於學期中，因對外出

賽而未實施之課程。 

二、針對體育班個別學生因學習問題或其他特殊需求，進行差異化

教學或學習扶助，達成學生有效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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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體育班棒球項目學生 

課業輔導提升試辦計畫成果報告表(範例) 

日期：    年    月    日 

壹、學校資料 

一、校  名(全銜)：                    

二、教育階段：國小 國中  

三、參與計畫學生人數：(其他項目請自行增加表格)     

        運動項目 

年級 
棒球 其他項目1 其他項目2 

    

    

    

人數    

 

貳、經費執行情形 

項目 

(鐘點費) 

核定經費

(元) 

實支經費

(元) 

未執行經費 

(元) 

執行率

(%) 

如有結餘款，請說明原因 

(1000字內) 

課業輔導 72,000 65,700 6,300 91.3% 因…未執行。 

相關保費 3000 3000 0 100.0% 無 

交通費 12000 12000 0 100.0% 無 

印刷費 15,000 15,000 0 100.0% 無 

雜支 15,000 15,000 0 100.0%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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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02,000 95,700 6,300 93.8%  

 

參、課輔依診斷/建議結果進行教學之情況 

日期 項目 班級 教學/專家到校協助內容 教學者/到校協助之專家 

113.03.22 
課輔單元

教學 
七年級 五年級因數與倍數 王 OO 老師 

113.04.14 
專家到校

協助 
八年級 五年級三角形性質 張 OO 老師/何 OO 老師 

 

肆、其餘執行情況紀錄 

(舉例如教學情況照片等紀錄) 

執行內容：(舉例如教學情況照片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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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自籌款比例分級表 

縣市別 
財力 

分級 

自籌款 

比例 

極偏 

學校 

特偏 

學校 

偏鄉 

學校 

非山非市學

校 

臺北市 第一級 14%  

新北市 第二級 13% 

臺中市 第二級 13% 

桃園市 第三級 12% 

5% 7% 9% 10% 

臺南市 第三級 12% 

高雄市 第三級 12% 

基隆市 第三級 12% 

新竹縣 第三級 12% 

新竹市 第三級 12% 

金門縣 第三級 12% 

宜蘭縣 第四級 11% 

0% 5% 7% 10% 

彰化縣 第四級 11% 

南投縣 第四級 11% 

嘉義市 第四級 11% 

花蓮縣 第四級 11% 

雲林縣 第五級 10% 

0% 0% 5% 10% 

嘉義縣 第五級 10% 

屏東縣 第五級 10% 

臺東縣 第五級 10% 

苗栗縣 第五級 10% 

澎湖縣 第五級 10% 

連江縣 第五級 10% 

   註：本表自 112年度起適用。 

 

附件四 


